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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引本地及外地遊客延長在離島區逗留的措施 

 

規劃署的書面回覆 

 

 

 城市規劃委員會（城規會）制定的分區計劃大綱圖（大綱圖），除

了反映現有用途，亦會在當區為適切的發展預留土地，以配合當地居民

及／或該地區、區域，以至全港的需要。在離島區已有相應的土地用途

地帶作酒店發展／為遊客提供住宿服務的設施。例如，在大嶼山的東

涌、赤鱲角機場島及愉景灣已有相應土地用途地帶，已發展／將發展作

酒店，以配合當區發展。另外，私人營辦商可按大綱圖的規定，在適當

的地點設立酒店／旅館。根據我們的資料，現時除了閣下提及位於東

涌、愉景灣、長洲及梅窩等地區的酒店供應外，在赤鱲角機場島亦有三

間正在營運的酒店。 

 

 就位於大嶼山鄉郊的度假營／露營車度假營而言，城規會於 2023

年 9 月 5 日公布了《大嶼山南岸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SLC/22》，當

中兩幅土地改劃為「康樂」地帶，規劃意向主要是進行康樂發展，為市

民提供所需設施，從而促進動態及／或靜態康樂活動和旅遊／生態旅

遊的發展。而在二零二三年間，城規會一共批准了三宗在大嶼山南岸地

區申請作度假營／露營車度假營用途的規劃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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